华东师范大学关于2024-2025学年本预科生奖学金
评选工作的通知

[bookmark: OLE_LINK1]各单位：
根据上级及学校工作安排，现启动2024-2025学年本预科生各项奖学金评选工作，具体如下：
[bookmark: OLE_LINK5]一、评选项目与范围
[bookmark: OLE_LINK6]2024年9月－2025年7月在校在籍的全日制本预科生，具体范围参看各奖学金评选办法。本次集中评选涉及项目见表1：
表1：参评奖学金项目
	奖项名称
	金额
(元/人)
	评选范围

	国家奖学金
	10000
	可参考《关于印发<华东师范大学本科生国家奖学金评选办法（2025年修订）>的通知》（华师学〔2025〕54 号）

	国家励志奖学金
	6000
	可参考《关于印发<华东师范大学本科生国家励志奖学金评选办法（2025年修订）>的通知》（华师学〔2025〕53 号）

	宝钢奖学金
	10000
	可参考《宝钢教育奖评颁实施细则》

	上海市奖学金
	8000
	可参考《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市奖学金评审办法》（华师学〔2020〕78 号）

	本科生优秀奖学金
	特等5000
一等3500
二等2000
三等1000
	可参考《关于印发<华东师范大学本科生优秀奖学金评选办法（2025年修订）>的通知》（华师学〔2025〕49 号）

	奋进奖学金
	500
	可参考《关于印发<华东师范大学本科生奋进奖学金评选办法>的通知》（华师学〔2025〕60 号）

	比亚迪奖学金
	10000
	1. 在标准学习年限内的全日制注册在校在籍的二年级及以上本科生；
2. 资助方指定各单位分配名额；
3.学业成绩优秀，综合成绩排名须居专业前 30%，同时还需至少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以第一作者（或导师第一、本人第二）在本学科（或本领域）有较大影响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
（2）以前两顺位发明人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3）在国际/国家级重大的学术科研、创新实践等竞赛性活动中取得二等奖及以上荣誉；
（4）曾在重大科研项目中担任主要完成人。

	能达奖学金
	10000
	在标准学习年限内的全日制注册在校在籍的二年级及以上优秀本科生。

	黄奕聪奖学金
	5000
	1. 在标准学习年限内的全日制注册在校在籍的二年级及以上本科生；
2. 学习成绩优良，成绩排名居专业/班级前20%，且无不及格科目；
3. 积极参与公益实践活动，需至少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持续性组织或参与公益活动，荣获上海市级及以上荣誉奖项，而非活动堆砌；
（2）担任公益社团学生负责人（社长、副社长、秘书长），任职期间表现突出，带领社团提供优质的社团活动和社会服务；
（3）主持或核心参与公益项目荣获上海市级及以上荣誉奖项；
（4）拥有其他较为典型的公益实践活动事迹。
4.曾获“黄奕聪奖学金”的学生不得重复申请获得；
5.黄奕聪奖学金可与国家、学校设立的奖学金项目兼得，但不得与其他校级社会奖学金项目兼得。

	青山卓越学子助学计划
	5000
	1.在标准学习年限内的全日制注册在校在籍的二年级及以上本科生，学习成绩优良；
2.已通过我校助学保障对象认定且认定结果为“特别保障对象”或“重点保障对象”；
3.推荐名额分配院系，最终由资助方审核学生申报材料后确定最终获奖名单。

	西藏、新疆少数民族优秀师范生君远奖学金
	一等4000
二等3000
	1.大二、大三、大四全日制注册在校在籍，且生源地区为新疆和西藏的品学兼优的少数民族优秀本科师范生。（延迟毕业学生除外)
2.院系无需网上审批，学校后续会组织审核学生申报材料，按获奖学生人数一定比例进行面试，再根据绩点、面试成绩，综合评选出候选人及获奖等级并进行公示。 

	申万宏源奖学金
	2500
	在标准学习年限内的全日制注册在校在籍的二年级及以上优秀本科生。

	德广砺志奖学金
	2500
	[bookmark: _GoBack]1.在标准学习年限内的全日制注册在校在籍的二年级及以上优秀本科师范生；
2.已通过我校助学保障对象认定。

	分众奖学金
	5000
	1.在标准学习年限内的全日制注册在校在籍的二年级及以上优秀本科生；
2.已通过我校助学保障对象认定；
3.本科生仅限“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申请。

	“华东师范大学王云基金”奖学金
	一等3000
二等2000
	1.在标准学习年限内的全日制注册在校在籍的二年级及以上本科生；
2.已通过我校助学保障对象认定；
3.曾获“华东师范大学王云基金”奖助学金资助；
4.鼓励创新和综合能力的培养，对在学术科研、创新创业、慈善公益或学生组织（云友会）中表现突出者可以适当放宽成绩条件；
5.无院系审批名额限制，学校后续会根据院系审批情况组织相关评审确定获奖等级并进行公示。 


其中：
1.校级奖学金项目原则上不能兼得，有特别规定的除外。
2.青山卓越学子助学计划终审由资助方进行，院系推荐申报名单不代表已经获得该项奖学金。

二、评选流程
1.学生申请（9月21日截止）
拟申请学生登录学生工作信息系统（https://xsgzb.ecnu.edu.cn/main.htm）进行申请（“首页”— “信息系统”— “奖助浏览”—— “前往申请”），填写相应信息之后保存提交即可(无奖学金申请审批表的项目在点击“前往申请”后即可申请成功）。
填报后务必确认所有信息已经保存完整，可与辅导员核对是否申报成功。
2.各单位制定细则
各单位应成立奖学金评审委员会，制定奖学金评审细则。评审细则应在本单位公示3个工作日，无异议或异议经核实处理后方可执行，上述评审细则请发送至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备案(xszzglzx@admin.ecnu.edu.cn)。
3.各单位审批（10月15日截止）
（1）各单位规范组织评审工作，在10月15日前完成网上审批及候选名单公示。
特别提示：根据设奖单位工作要求，上海市奖学金、宝钢奖学金必须在9月29日前在学工系统中完成院系审批（上报拟推荐候选人）。
（2）各单位应于上述截止日期前，收齐相关奖学金项目报送材料，并统一提交至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材料要求详见表2。
 表2：各奖学金项目报送材料要求
	奖项名称
	所需材料
	备注

	国家奖学金
	[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3]《国家奖学金申请审批表》
（纸质一式两份）

	1.学生签字后提交院系，由各院系统一交送至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2.纸质材料送至：
普陀：大学生活动中心504  
闵行：学生之家B303 
3．请学生与院系严格遵照附件一中的模板要求进行填报，并在系统中打印纸质审批表。

	国家励志奖学金
	《本专科生国家励志奖学金申请表》
（纸质一式两份）


	1.学生签字后提交院系，由各院系统一交送至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2.纸质材料送至：
普陀：大学生活动中心504  
闵行：学生之家B303 
3.纸质版申请表请打印为单面，切勿出现第二页或第二面。

	上海市奖学金
	《上海市奖学金获奖学生汇总表》（电子版）

	1.请学生及各单位参考附件二中《上海市奖学金申请审批表》模板，填写《上海市奖学金获奖学生汇总表》中的相关字段。
2.《上海市奖学金申请审批表》纸质版各单位无需自行打印。
3.于9月29日前将《上海市奖学金获奖学生汇总表》电子版发送至：dlwang@admin.ecnu.edu.cn

	宝钢奖学金
	1.学生网上申请，各单位系统审批。
2.纸质材料填报方法另行通知相关单位。
	1.纸质材料送至：
普陀：大学生活动中心504  
闵行：学生之家B303 

	青山卓越学子助学计划
	1.学生网上申请，各单位系统审批。
2.负责院系汇总学生提交的《华东师范大学“青山卓越学子助学计划”申请表》（需盖院系章）、学生上学年成绩单（需盖教务处章）、学生本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黑白打印在一张纸上）以及相关荣誉奖励的证书复印件或相关证明等材料。
	1.纸质材料送至：
普陀：大学生活动中心504
闵行：学生之家B303
2.请学生严格遵照系统中的申请表提示要求进行填报，并在系统中打印纸质申请表，同时提交其他证明材料。


	注：本表未列的奖项暂无需提供纸质申请材料，网上填写申请即可。如有需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将另行通知。



4.学校复核及公示
学校复核各单位上报的候选人名单，对复核通过的候选人进行为期5个工作日的公示。
三、其他说明
1..除上述中所列奖学金外，我校部分社会奖学金因设奖范围、评审时间等要求不同，后续另行通知组织评选。
2.各单位奖学金具体名额将另行通知，本科生奖学金相关评选文件详见：https://zizhu.ecnu.edu.cn/jxj/list.htm

附件：
一、2024－2025学年国家奖学金申请审批表-填报提示模板(※重要）
2、 上海市奖学金相关材料


                                               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2025年9月15日


